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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物业税是市场经济国家调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经济杠杆。
我国现行的房产、地产分别征税的税制体系要进行彻底变革 ,着力构建
涵盖房地产市场的统一规范的物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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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物业税的比较
物业税 ,又称不动产税、房产税 ,是以不动产为课税对象在不动产
占有环节课征的一种税。现以葡萄牙、智利、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尼
泊尔的不动产为例对比分析。
不动产税的纳税人是不动产的所有人。葡萄牙不动产税的纳税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智利和墨西哥的
纳税人是拥有城市和乡镇不动产 ,包括土地、房屋、其他建筑物的个人
和法人。阿尔及利亚的纳税人是营业用房地产的所有者。尼泊尔的纳
税人是拥有城市房屋和土地的所有者。
不动产税的课税对象一般包括纳税人拥有的全部不动产价值 ,在
葡萄牙还包括在一个固定地点保留了 12个月以上的动产。在智利、墨
西哥 ,均包括城市和乡镇的不动产 ,墨西哥对不动产转移也征税。阿尔
及利亚仅指营业用不动产 ,尼泊尔则是城市房地产。
不动产税的税率一般为比例税率。葡萄牙城市不动产税率为

1. 1 % - 1. 3 % ,118个城市的税率 1. 3 % ,91个城市为 1. 1 % ,96个城市
为 1. 2 % ,乡镇统一为 0. 8 %。也有采用累进税率的 ,如尼泊尔是超额累
进税率。墨西哥农村中用于农业、家畜饲料业、渔业、森林业的不动产
税率是城市的一半。
葡萄牙物业税的计税依据为市场价值。智利为不动产登记在册价
值 ,其价值每 5～10年重新登记修改一次 ,每 6个月随物价上涨指数调
整一次。尼泊尔估定价值房屋的建造成本和土地市场价值 ,房屋是按
建造成本的 70 %计征 ,土地按市场价值的 20 %。
不动产税属于地方税 ,在葡萄牙、智利由中央政府征收 ,全部收入
划归地方。墨西哥不动产税各州征收 ,税率各地自行确定。
政府及领事的物业、国家纪念馆、公益事业建筑物一般免税 ,自用
房屋、用于农村经营的物业减税或免税。各国和地区都有严格的违章
处理制度 ,以对违约者处罚。
从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财产税的比较中 ,可以得出以下值得借鉴
之处 :一是房产、土地合一 ,适用统一的物业税。二是征税范围既包括
农村 ,也包括城市 ,这是普遍现象 ,但也有例外。三是按评估价值征税 ,

评估价值根据房地产坐落地点、建筑结构、成新度等因素确定 ,相当于
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 (如六七成)。也有按市场价值作为计税依据的。
究其原因 ,或者是以价值为核心能够准确反映税基的真实面目 ,随着经
济发展 ,税基会稳定提高 ,从而带来财产税收入的稳定增长 ,或者体现
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四是税率设计多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

各国因税制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 ,税率设计各有选择。五是大多数国
家建立了规范而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 ,以有效获取财产信息和征管资
料。六是各国无不建立完整而系统的房地产评估制度 ,包括建立专门
机构和专业人员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 ,并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估价管理
以提高估价质量和税率。七是统一内外税制 ,实行国民待遇 ,使各类纳
税人公平竞争。八是物业税属于地方税 ,或者由中央税务局征收 ,然后
划归地方 ,或者直接由地方征收。
二、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租税费界定不清 ,相互错位 ,难于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 ,是土地使用者向所有者
缴纳的超额利润。费是经济生活中提供服务的报酬。税是国家凭借政

治权利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三者截然不
同 ,但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却出现了混淆。(1)

城镇土地使用税具有明显的地租性质 ,税中含
租。我国宪法规定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
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土地都是对土地使
用权的拥有 ,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所以虽然名
义上上缴的是土地使用税 ,但却具有明显的租
金性质 ,反映租赁关系。(2) 1994年 7月 5日颁
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5 条规定 ,“超过

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可以征收相当于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 %以下的土地闲置费。”这是为了提高土地利用
率 ,减少土地闲置采取的措施。土地闲置费其实就是一种税 ,具有强制
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 ,不具有费的性质 ,由此出现以费代税。(3)

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权拥有者按土地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土地使
用费 ,税务部门按税法征收土地使用税 ,税费并存 ,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二)内外房地产税制有别 ,扭曲了公平税负原则
内资单位和个人适用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外籍单位或外籍个人
适用城市房地产税 ,并且仅对房产征税 ,地产没有征税 ,这样两套税制
并存 ,不符合国际惯例 ,不利于纳税人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同时也给
征收管理带来很大不便 ,有损税法的权威。

(三)房地产税税制要素设计不合理 ,阻碍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一是征收范围窄。房产税仅对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的房产
征税 ,对农村房产和个人住房不征税。土地使用税也是如此。二是计
税依据不符合国际惯例。现行房地产税以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或租
金为计税依据 ,而不是国际通行的房地产现值或评估值征税 ,使税收不
能随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增加。土地使用税以土地面积为依据征税 ,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另外 ,新旧房产造价不同 ,按原价的同一比例扣除 ,

必然造成新房产税负重 ,旧房产税负轻 ,税收调节失当。
(四)房地产评估制度不健全 ,有关部门配合不力 ,亟需加强
三、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的战略构想
针对我国房地产税制的问题 ,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物业税的
成功经验 ,我国房地产税费改革的设想是 : (1)清理收费 ,减并税种 ,降
低税负 ,实行税费改革。通过清理 ,取消所有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 ;按
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保留一部分有偿服务、经营性收费和少量必要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经营性收费依法纳税 ,行政事业收费纳入预算管理 ;

将属于地价的收费归入地价中 ;把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转入税
收 ,征收环节后移 ,由开发建设、交易环节承担改为由拥有或使用房地
产的单位和个人承担。(2)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 ,建立统一的物业税。税负水平依据现行房地产税和房地产开发建
设环节收费转为税收的负担测算确定。这样就解决了房产、地产分别
征税带来的税制不规范问题 ,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3)建立以价值为
核心的税基体系。物业税的课征方法 ,大多是从价依率计征 ,也有采用
从量计征的 ,如新西兰。在从价计征的同时 ,还有保留从量计征的 ,主
要是对土地面积课税。从价课税 ,就有房地产的价值评估问题。各国
不动产的征税中 ,一般有以下几种价值概念。一是市场价值 ,以财产在
市场上公开出售形成的价格确定财产价值。二是重置价值 ,通过计算
类似财产的重置成本确定财产价值 ,主要用于房屋等建筑物的估价。
三是受益价值 ,通过一定时期财产所产生或能产生的所得予以资本化
而求得的价值。我国对不动产征税 ,应采用多种价值评估方法 ,实现价
值评估的客观公正准确。(4)建立以房地产评估制度为核心的征管体
系。建立房地产评估制度 ,制定房地产评估法规和操作规程 ,设置房地
产评估机构 ,配备评估专业人员。建立财产登记制度 ,推行财产登记的
一名制 ,增强财产的透明度 ,有效地获取财产信息和征管资料。建立与
评估、税收征管有关的信息数据库 ,运用计算机技术收集、处理、存储和
管理。加强房产部门、土地部门和税务部门的配合 ,健全法律 ,加强征
管 ,堵塞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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